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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地 产 司 法 鉴 定

估 价 报 告
山海高评报字[2019]第628号

估价项目名称：张国圣所有的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兴华

西路54号2幢4-5号房产市场价格的司法鉴定估价

报告

估 价 委 托 人：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房地产估价机构: 山东海高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价格鉴证师：王殿芳（注册证号：0005970）

注册价格鉴证师：姜 莹（注册证号：0007983）

估价报告作业期：2019年 07月 02日至 2019年 07月 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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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方函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受贵单位委托，我公司本秉着客观、公正、科学、独立的原则，组织评估人员

于2019年07月02日对贵单位委托的关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兴华西

路54号2幢4-5号（建筑面积为73.00㎡，用途为住宅）的房产进行了实地查

勘、市场调查和测算，对该楼房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目的：为网络司法拍卖提供价值参考

估价对象：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兴华西路54号2幢4-5号（建筑

面积为73.00㎡，用途为住宅）的房产，估价对象为张国圣名下。本次评估财产

范围为“纯粹”的房地产范围，不包含非房产成分（如室内家具、家电等），不

带有其他债权债务。

价值时点：2019年06月17日

价格定义：价格评估结果所指的价格为：评估标的在价值时点，采用公开市场

拍卖价值标准确定的客观合理的价格。

估价方法：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兴华西路54号2幢4-5号在价值

时点的评估价值为： 主房单价：8000元/㎡, 建筑面积为:73.00㎡,总计价值：

人民币¥584000.00元，人民币大写：伍拾捌万肆仟元整。

山东海高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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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价 师 声 明

我们郑重声明：

1、 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和准确的。

2、 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自己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

和结论，但受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 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利害关系，也与有关当事人没有

利害关系和偏见。

4、 如对本估价报告有异议，委托方认为有必要，可于本估价报告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我公司提出补充或重新估价，逾期不予受理。

5、 我们依照《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山东

省价格鉴证操作规范》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6、 我们已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7、 委托方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我们对评估技术过程和

最终结果负责，因资料失实造成的所有后果由委托方承担。

8、 本估价报告仅供委托方及有关当事人按报告确定的估价目的正常的完

整使用方为有效，不得用于其他用途，我公司对其他目的使用本报告或仅使

用报告中部分内容所导致的可能的损失，均不负任何法律或经济责任。

9、 未经我公司事先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目的的复制，派发，出版此报

告或其中内容，我公司保留除委托方合理使用此报告之外的一切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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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定条件

一、 估价的假设条件

1、 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完整。

2、 本次评估报告按既定目的提供给委托方使用即为确定张国圣名下

房产的市场价值提供参考，若改变评估目的及使用条件需向本评估机构

咨询后作必要修正甚至重新评估。

3、 本评估报告有效期为 12 个月，自 2019 年 07 月 04 日起至 2020 年

07 月 03 日止。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状态和评估对象自身情况均会发

生变化，评估对象的市场价值将发生相应变化，评估结果也需作相应

调整。

4、 本询价结果是为网络司法拍卖提供价值参考，不具有法律强制性，

也不作为成交的直接依据，成交与否由双方协商确定。

5、 本报告仅限在报告应用有效期内使用，且只限于在报告所明示的

估价目的，逾期使用或用于非估价目的的，本估价机构不负任何责任。

二、 估价的限定条件

1、 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及遇到自然力和其他

不可抗力时可能对该部分资产价格产生的影响。也没有考虑特有的交

易情况，可能使交易双方追加或减少付出而对该部分资产价格所产生

的影响。

2、 同一估价对象，估价目的不同，估价依据及采用的价值标准会有

所不同，估价结果的客观合理价格也会有所不同。

3、 未经估价方和委托方书面同意,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及任何参考

资料均不允许在任何公开发表的文件、通告或声明中引用,亦不得以其

他任何方式公开发表。

4、 本房地产估价报告经估价机构加盖公章并由估价师签章、签字后

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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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一、委托方：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网络司法拍卖辅助机构）

二、估价方：山东海高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鱼丘湖街道南湖路西侧芙蓉苑小区8号楼1单元

102室

资质证书号：鲁J01109

资质级别(类别)：乙级综合类

三、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位置及概况

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兴华西路54号2幢4-5号房产。经市场调研，

该房产建设年代已久，很多原住户都已搬走，此房屋处于转租状态；该房产

为老式家属院，无绿化，无停车位，家属院进出为敞开式。

2、房产登记状况

房产证号/合同编号 城镇住房部分产权证号：聊地产权字第5037号

房屋所有权人 张国圣 共有情况 个人所有

房屋座落 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兴华西路54号2幢4-5号

设计用途 住宅 房屋总层数 5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为73㎡

所在层次 5层 结构 砖混

建成年代 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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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物状况

（1）建筑物状况

①公共部分：

结构形式 砖混 建筑类型 多层

外立面装饰 涂料墙面 楼道装修 水泥地面，涂料墙面

门禁系统 无 供气 管道天然气

安全及消防监控 有 电梯 无

建成年代 1995年 其他 无

②户内部分：

所在楼层 5层 使用状况 使用中

现状用途 住宅 景观 无

户型
二室一厅一卫

一厨一阳台
临街情况 非临街

采光、通风情况 通风采光较好

（2）小区状况

居住小区楼宇构成 多层 容积率 按照规划

交通组织方式 人车共存 封闭性 敞开式

物业公司有无 有

车位状况 无停车位

（3）实物状况分析

我们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物基础和结构上的测量和实验，本次评估假设

其无基础、结构等方面的重大质量问题。设施设备有暖气、燃气已安装到户，

设备完整，房屋现使用中，维护状况良好，无损坏，能满足当前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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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位状况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新区办事处兴华西路54号2幢4-5

号，路况较好，周围有公交车经过，交通条件较好。

自然人文环境质量 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一般。

商住社区成熟度 中等

基础设施配套情况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基础设施完善，达到“七通一平”（通上水、

通下水、通电、通讯、通路、通暖气、通燃气及场地平整），小

区内公共配套设施较为齐全，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

公建配套情况 区域内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

未来发展潜力 该区域配套设施一般，发展潜力一般。

四、估价目的：为网络司法拍卖提供价值参考

五、价值时点：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

六、价格定义：

价格评估结果所指的价格为：评估标的在评估价值时点，采用公开市场

拍卖价值标准确定的客观合理的价格。

七、估价依据：

1、 本次估价依据的相关房地产法律法规、政府文件、部门规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2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2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山东省价格鉴证操作规范》。

2、 其他有关部门文件

（1）《司法鉴定程序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107号，2007

年 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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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63号，2000

年 10月 1日）

（3）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95

号，2005年 9月 30日）

（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2005年9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

过，2005年 10月 1日）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

定》《法释[2009]16号，2009年 11月 12日）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时行规定〉的

通知》（法发[2001]23号，2001年 11月 16日）

（7） 《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法释[2002]第 008号，

2002年 4月1日）

（8） 《山东省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试行）》（2011

年 2月12日）

3、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司法询价委托函、房屋产权核定情况存根、城镇

住房部分产权证存根等复印件）；

4、价格评估人员现场勘查，收集的相关资料；

5、价格评估人员市场调查，收集的相关资料。

6、当地近期该类房地产市场交易资料及技术参数

八、估价原则：

⑴ 遵循合法原则，应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使用、合法处分为前提估价。

⑵ 遵循最高最佳使用原则，应以估价对象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估价。

⑶ 遵循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不得明显偏离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

正常价格。

⑷ 遵循估价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应是估价对象在估价时点的客观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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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或价值。

九、估价方法：

本次估价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收益法作为其估价方法；然后综合两种方法

的评估结果，结合委托性质，来确定其最终价格。

市场比较法，是在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时,将估价对象房地产与近期

发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加以比较对照,从已发生交易的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

格,�修正得出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的一种估价方法。

收益法，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

现到估价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十、估价结果：

评估

价值
单价/㎡ 建筑面积 小写金额 大写金额（人民币）

标的

总价值：
8000元 73.00㎡ 584000元 伍拾捌万肆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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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估价人员：

参加本次估价的注册价格鉴证师签名

估价师姓名 注册证号 签 章 签 字

王殿芳 0005970

姜莹 0007983

十二、估价作业日期

自2019年07月02日起至2019年07月04日

本询价结果为拍卖参考底价，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也不作为成交的直接

依据，成交与否由双方协商或最终由实际拍卖成交价格确定。

山东海高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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